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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23(a) 

处境特殊的各国家组：第四次联合国 

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也门：
*
 决议草案 

 
 

  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大会， 

 回顾 2001 年 5 月 14 日至 20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

家问题会议通过的《布鲁塞尔宣言》
1
 和《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

行动纲领》，
2
 

 又回顾 2000 年 9 月 8 日《联合国千年宣言》，
3
 

 还回顾 2005 年 9 月 16 日《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4
 

 回顾其 2008 年 12 月 19 日第 63/227 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于 2011 年召开

由高级别代表出席的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又回顾其关于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 2009 年 12 月 21 日第

64/213 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于 2011 年上半年召开该会议，为期五天， 

 欢迎 2010 年 9 月 27 日在纽约举行的最不发达国家部长级会议通过的《部长

宣言》， 
__________________ 

 
*
 代表属于 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 

 
1
 A/CONF.191/13，第一章。 

 
2
 同上，第二章。 

 
3
 见第 55/2 号决议。 

 
4
 见第 60/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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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执行情况的 2010 年 7月 23 日第 2010/27 号决议，其中理事会除其他外表示关切，

最不发达国家迄今为实现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国际商定发展目标而取得的

经济和社会进步，正受到经济和金融危机、粮食安全关切、能源危机和气候变化

的不利影响等多重全球危机的持续严重后果的威胁，决心在各级采取适当的短期

和长期政策措施，并采取支持最不发达国家政策和措施的行动，使它们有能力克

服这些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 

 又回顾《进一步执行<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的科托

努战略》，
5
 这是一项由最不发达国家掌控和主导的倡议, 

 还回顾大会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 2010 年高级别全体会议的成果文件，
6
 其

中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承认最不发达国家面临严重制约和结构性障碍，并表示

严重关切这些国家在实现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国际商定发展目标方面落在

了后面，在这方面除其他外期待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进一步为国

际伙伴关系注入活力，以解决这些国家的特殊需要， 

 强调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应加强旨在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

全球协调一致行动， 

 1. 欢迎 2010 年联合国秘书长关于《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

动纲领》执行情况的报告；
7
 

 2. 决定根据大会第 63/227 号决议规定的任务并考虑到这次会议的至关重

要性，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3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由尽可能高级别

代表参加的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3. 赞赏地注意到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筹备工作取得的进

展，并注意到 2010 年 1 月 18 日至 20 日在达卡举行的亚洲-太平洋区域会议的成

果以及 2010 年 3 月 8 日和 9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区域会议的成果； 

 4. 期待印度政府将于 2011 年初在新德里主办的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

家问题会议部长级筹备会议，并期待筹备会议达成有助于伊斯坦布尔会议取得成

功的成果； 

 5. 注意到 2010年 10月 2日和 3日在里斯本举行的关于进一步调集财政资

源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部长级会议； 

 6. 欢迎联合国秘书长设立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知名人士

小组； 
__________________ 

 
5
 A/61/117，附件一。 

 
6
 A/65/1。 

 
7
 A/65/80-E/20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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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又欢迎秘书长任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高级代表为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秘书长； 

 8. 请担任筹备工作协调中心的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事处，确保切实、高效和及时开展会议筹备工作，并进一步

动员和协调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积极参与； 

 9. 敦促所有发展伙伴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会员国、布雷顿森林机

构、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有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在各自任务范围内，以及议会、民

间社会、非政府组织、慈善组织和私营部门，继续充分参与筹备进程，包括组织

专题会前会议和并行活动，以便根据大会以往各项有关决议，确保第四次联合国

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10. 表示关切最不发达国家信托基金资源不足，对作出自愿捐款的国家表示

赞赏，并敦促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主要团体和其他捐助方及时

向该信托基金捐款，支持会议实质性筹备工作，并协助最不发达国家代表参加筹

备过程和会议本身；  

 11. 请会议秘书长和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高级代表办事处加倍努力调集预算外资源，为筹备过程和会议本身，包括政

府间筹备委员会提供便利； 

 12. 决定使用预算外资源支付每个最不发达国家2名政府代表参加筹备委员

会的会议和第四次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本身的费用； 

 13. 请联合国秘书长在包括秘书处新闻部在内的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和机

构的协助下，与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

事处合作，采取必要措施，加强新闻工作和其他有关举措，包括突出宣传第四次

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目标和意义，以加强宣传和提高公众对会议的认识； 

 14. 又请秘书长向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提交一份关于《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十年期综合报告，除其他外说明

取得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遇到的结构性制约因素和障碍、所需资源、资源缺口

和旨在实现《行动纲领》各项目标的适当行动； 

 15. 决定将题为“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后续行动”的项目列

入其第六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